
保国资规〔2024〕2 号

保定市国资委

关于印发《保定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负责人

薪酬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市国资委监管企业：

《保定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实施细则》已经委

党委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保定市国资委

2024 年 7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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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定市国资委

监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实施细则

为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，切实履行保定市人民

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市国资委”）出资人

职责，建立健全与经营业绩考核相挂钩的差异化激励约束机制，

根据《保定市深化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》（保

企薪改办〔2019〕1 号），结合监管企业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薪酬构成与确定

企业负责人薪酬由基本年薪、绩效年薪、任期激励收入三部

分构成。计算公式如下：

企业负责人薪酬=基本年薪+绩效年薪+任期激励收入。

（一）基本年薪

基本年薪是企业负责人年度基本收入，保障基本生活，按月

计发。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基本年薪可按基本年薪基数（人社局发

布的上年度全部市属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）的 2 倍计发；

其他副职及享受副职待遇人员，按其年度综合考评结果等次，依

据被评为优秀、称职、基本称职、不称职等次，可分别按主要负

责人基本年薪的 0.9、0.85、0.7、0.6 倍计发。一人身兼数职的，

按其最高职务计发。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指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、总

经理，不含享受正职待遇人员。

（二）绩效年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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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年薪与企业负责人年度考核评价结果相联系，以企业负

责人基本年薪为基数，根据年度考核评价结果并结合绩效调节系

数确定，按年度计发。计算公式如下：

绩效年薪=基本年薪×年度考核评价系数×绩效年薪调节系数。

1.年度考核评价系数

企业负责人年度考核评价系数最高不超过 2。

当年度考核结果为 A 级时，年度考核评价系数＝1.7+0.3×

（考核分数－A 级起点分数）/( A 级最高分数－A 级起点分数）；

当年度考核结果为 B 级时，年度考核评价系数＝1.3+0.4×

（考核分数－B 级起点分数）/( A 级起点分数－B 级起点分数）；

当年度考核结果为 C 级时，年度考核评价系数＝0.9+0.4×

（考核分数－C 级起点分数）/( B 级起点分数－C 级起点分数）；

当年度考核结果为 D 级时，年度考核评价系数为 0。

年度考核评价系数由市国资委依据年中述职测评结果、企业

领导班子定性考核出资人测评结果、监管企业董事会考核评价、

年终述职评议等情况适当调整后确定。

2.绩效年薪调节系数

绩效年薪调节系数主要根据企业功能、类别和企业的资产总

额、营业收入、利润总额、人员规模等因素,依据资产总额、营

业收入、利润总额、人员规模四项指标确定。计算公式如下：

L=（25%z+25%w+25%y+25%p）×R

式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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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为绩效年薪调节系数；

z 为总资产规模系数，z=0.0553Z
0.3693

，Z 为企业前三年（含

当年）总资产平均值（单位：万元）；

w 为营业收入规模系数，w=0.1342W
0.2601

，W 为企业前三年（含

当年）营业收入平均值（单位：万元）；

y 为实现利润规模系数，y=0.3336Y
0.1992

，Y 为企业前三年（含

当年）实现利润平均值（单位：万元）；

p 为企业职工人数规模系数，p=0.4547P
0.2352

，P 为企业前三

年（含当年）职工平均人数平均值（单位：人）；

R 为限制性调整系数，如果出现（25%z+25%w+25%y+25%p）

最小值小于 0.4 时，用 R=0.4/（25%z+25%w+25%y+25%p）调整 L

到 最 小 值 0.4 ； 如 果 其 最 大 值 大 于 1.5 时 ， 用 R=1.5/

（25%z+25%w+25%y+25%p）调整 L 到最大值 1.5。

绩效年薪调节系数设置为0.4—1.5间 12个档次，根据计算结

果，按四舍五入原则在小数点后保留一位小数，做为最终结果。

（三）任期激励收入

任期激励收入与企业负责人任期考核评价结果相联系，根据

任期考核评价结果，在企业负责人任期内年薪总水平的 30%以内

确定，在下一任期内以 5：3：2 的比例，分年度延期支付。计算

公式为：

任期激励收入=任期内薪酬总水平×30%×任期考核评价系数。

当任期考核结果为 A 级时，任期考核评价系数=0.8+0.2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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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企业考核分数－A 级最低考核分数)/(最高考核分数－A 级最

低考核分数)；

当任期考核结果为 B 级时，任期考核评价系数=0.7+0.1×

(本企业考核分数－B 级最低考核分数)/(A 级最低考核分数－B

级最低考核分数)；

当任期考核结果为 C 级时，任期考核评价系数=0.6+0.1×

(本企业考核分数－C 级最低考核分数)/(B 级最低考核分数－C

级最低考核分数)；

当任期考核结果为 D 级时，任期考核评价系数为 0。

二、薪酬计发与程序

（一）市国资委下发年度或任期考核评价结果后十日内，企

业应根据本细则制定本企业负责人薪酬方案，报送市国资委审核

并批复。薪酬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1.企业负责人基本年薪计发方案；

2.企业负责人绩效年薪计发方案；

3.企业负责人年度薪酬计发方案；

4.企业负责人任期激励收入计发方案；

5.企业负责人任职情况；

6.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情况，包括规范履职待遇

和业务支出制度建立情况、其他货币化收入情况及金额；

7.经有关部门审核后的企业工资支付情况、缴纳社会保险费

和职工人均工资增减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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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其他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年度或任期结束，市国资委下发企业年度或任期薪酬

兑现通知后，企业按通知发放负责人薪酬，于通知下发十日内将

下列报告报送市国资委备案。情况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1.企业负责人基本年薪结算情况报告；

2.企业负责人绩效年薪结算情况报告；

3.企业负责人年度薪酬结算情况报告；

4.企业负责人任期激励收入结算情况报告；

5.其他相关材料。

（三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为税前收入，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三、监督与管理

（一）市国资委对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

监督检查。企业负责人因违纪违规受到处理的，减发或全部扣发

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。

（二）市国资委每年对工资内外收入进行监督检查,对执行

本办法过程中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企业和企业负责人，视情节轻

重予以处理：

1.对于超核定标准发放企业负责人收入的，责令企业收回超

标准发放部分，再按超发比例扣减其薪酬，并对企业、企业主要

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；

2.对于弄虚作假的，除依纪依规依法处理外，相应扣减企业

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 10%以上的薪酬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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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拖欠职工工资和各项社会保险费的企业，企业工资管理存

在违规行为，不兑现企业负责人当年绩效年薪。

（三）对于发生重大决策失误、重大违纪违法案件，造成国

有资产流失的、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、环境污染等责任事故、

发生信访事件，企业主要负责人处置不力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，视

情节相应扣减或免发企业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的绩效年薪

和任期激励收入。

四、入闱条件

按照本实施细则进行薪酬管理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已制订中长期发展规划，生产经营稳定，经济效益良

好，企业负责人的工作责任、任务和目标明确；

（二）与市国资委签订了《经营业绩考核责任书》；

（三）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，进行了劳动、人事、分配制

度改革；

（四）能按时发放在岗职工工资，按规定足额缴纳各项社会

保险费用，近三年企业工资管理无违规行为；

（五）内部基础管理规范，财务报表和成本核算符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；

（六）已建立健全财务、审计、企业法律顾问和职工民主监

督等内部监督和风险控制机制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本实施细则由市国资委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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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原《保

定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保国资发

〔2022〕59号）同时废止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公开

保定市国资委办公室 2024 年 7月 5 日印发


	保定市国资委

